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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領取各種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得讓與、抵銷

、扣押或供擔保，代表其為保障勞工所訂之條款，惟勞保勞退基

金連年虧損金額卻由勞工個人帳戶逕行扣款，造成勞工恐慌，且

勞退基金收益並未當年結算，多以平均收益，有逕自解釋法令之

虞，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審計部指出，勞保基金報酬率-2.97%，不僅虧損，中長期績效也不佳，勞保基金 5 年、

10 年平均報酬率也只有 1.69%、3.03%，而勞退基金因歐債危機席捲全球，台股也受衝擊，

以致該基金去年大賠 264 億元，分配後，勞工退休帳戶不僅分不到收益，每人還平均被扣

3055 元，整體而言，去年是勞退新制實施 7 年以來，第三次分配是負數，也是當年度投資

收益分配次差的一次，僅次於九十七年金融海嘯。 

二、勞退基金來源是雇主提撥給勞工的退休金，以勞退新制來說，投資收益每年都會撥入勞工

個人帳戶中，這筆錢是雇主每月提撥 6%薪水以外的額外收入，要是投資報酬不理想，就會

衝擊勞工個人帳戶，政府訂有保證收益制度即為保障勞工最基本收益，不料，政府卻逕行

委託操作基金，基金績效差，無人遭罰，直甚至於今年爆發安泰投信代操「盈正」個股，

產生人謀不臧，基金虧損案，也無人受懲處。 

三、勞退基金雖訂有不得低於當地銀行兩年期定存款利率的保證收益制度，目前約 1.39%，惟並

無限制是當年度收益，造成勞委會逕自解釋為平均收益，多以今年收益大賺 470 億補足去

年 455 億虧損為理由，漠視法令立法精神，且近年來勞工薪資水準倒退 13 年，根本趕不上

目前物價調漲速度，勞工朋友願意每月扣一筆錢換取老年生活保障，其實已不容易，政府

長期未讓勞保、勞退等基金操作透明化，建立公信力，卻又傳出代操經理人坑殺基金，虧

損金額直接由勞工帳戶扣除，接連的打擊，自然會引起勞工極大的反感，特提出書面質詢

，請行政院予以書面答覆。 

（八）本院趙委員天麟，針對日前經濟部召開全國產業發展會議，會議

重點提到應將環評「准駁權」還回開發單位，也就是建議環評審

查做出建議就好，至於能不能開發應由目的主管機關決定，對此

結論，環保署長沈世宏竟表示贊同，本席認為環保署長自廢武功

，已經嚴重不適任，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經濟部於 12 月 10 日召開「全國產業發展會議」，其中將「環評議題」列入「建構優質投

資環境」中討論，並做出「將審查准駁權交由行政機關為之」的共同意見，也就是建議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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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查做出建議就好，至於能不能開發應由目的主管機關決定。原因是產業認為，投資障

礙能少則少，反對環評審查可想而知，但根據環保署提供資料看來，近十年來，環評會議

駁回案件僅占 7%，並非為影響產業建設的兇手。 

二、本席認為之所以要有環評，就是當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為了避免開發案影響永續

環境，故需要環評制度為環境把關，環保署長身為全國最高環境保署機關，對於立法院當

初於環評制度制定時所賦予的尚方寶劍，竟然自行棄守，已經嚴重失職，不適任環評署長

。 

三、空氣汙染防制法在民國 88 年已增列總量管制條文，但法中規定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經濟

部分期分區公告實施，因此在經濟部未同意前，環保署到目前皆尚未公告實施總量管制區

，根據環保署監測資料，去年全台各縣市懸浮微粒年平均濃度超標最嚴重的是高雄市，而

臭氧年平均濃度最高的則是屏東縣，南部地區空氣因鋼鐵、石化等重工業聚集，民眾呼吸

的就是非常高濃度的工業廢氣，以空汙法為例，環保署已被經濟部牽著走，導致南部民眾

長期呼吸汙染空氣，現在環評議題，環保署又要棄守戰場，民眾健康誰來顧，特此提出書

面質詢，請行政院予以書面回覆。 

（九）本院趙委員天麟，針對勞保及勞退基金虧損連連，加上政府基金

日前傳出遭委外代操經理人坑殺，勞保及勞退基金錢途堪慮，各

地勞保局已經產生提前請領潮，各地工會詢問聲音不斷，在行政

院院院 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本

送進立院，勞工朋友憂心忡忡，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勞保基金最新財務精算報告出爐，因為台灣人口老化，勞保基金將在 6 年後入不敷出

、15 年後破產。按現況持續下去，目前 50 歲以下的工作人口，屆時將領不到勞保年金。消

息一出，973 萬名勞保保戶陷入恐慌，成千上萬通電話打爆各地勞保局，超過 200 萬已符合

退休資格的勞工，不少當下決定提早辦退休。一個月內領走約 200 億。 

二、景氣不好、薪水不漲，已長期讓台灣工作人口心情低迷。如今，勞保退休金這道老年生活

安全的最後防線，一夕間彷彿即將崩潰，更讓目前每日辛勤工作的台灣人信心跌入谷底，

政府卻尚未將負勞保基金財務最終責任入法，更讓勞工朋友憂心忡忡。 

三、經查國民年金法第 49 條規定：本保險之財務，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公務人員保險法第

5 條規定：本保險業務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指定機關（構）（以下稱承保機關）辦理。保險

財務如有虧損，其屬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日以前之虧損及潛藏負債部分，由財政

部審核撥補；其屬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後之虧損部分，應調整費率挹注。

又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44 條規定：本保險年度結算如有虧損，除由辦理本保險業務機構之

主管機關審核撥補，並得申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補助。以上僅勞工保險條例未將政府負最


